附件

创建高新·创智谷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工作考核总体指标（5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约定指标
	考核标准

	金融服务
	金融资源对接及风险资金池
	25家
	利用专业运营公司金融资源优势，全力协助乐山高新区打造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示范区，每年推荐金融服务机构不少于5家，考核时提供相关会议记录或对接照片；成立乐山高新区金融担保风险资金池，由管委会委托专业机构管理金融担保风险资金池专项账户并正常运转，每年与合作银行、担保机构开发至少1个金融产品，考核时提供金融产品相关佐证材料。

	
	金融产品开发
	5个
	

	
	设立科创

基金
	1支
	围绕乐山高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乐山高新区管委会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专业运营公司与高发展集团2年之内成立1支科创基金，考核时提供相关设立会议纪要或相关文件；4年内实现投放，支持乐山高新区内企业，考核时提供被投企业营业执照及投资协议。

	孵化成效
	孵化企业
	100家
	累计引进或培育区外迁址或新注册企业70家以上，且工商注册地址、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乐山高新区数智科创空间（拟），考核时需提供该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入驻率
	50%-60%-70%-70%-70%
	每年考核以当年最后一天签约工位数量或面积/总工位数量或总面积核算为准，考核时需提供企业入驻信息表及对应孵化协议复印件。

	
	科技型中小企业
	70家
	累计引进或培育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考核时需提供该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批次文件及对应入库编号及截图。

	
	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12家及以上
	累计引进或培育注册地址在乐山高新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考核时需提供该企业营业执照、孵化服务协议及相关证书材料。（注册地址非数智科创空间（拟）的企业，成立时间需在专业机构成立时间之后）

	
	企业应税营业收入
	1.5亿元
	累计引进或培育注册地址及纳税地址在乐山高新区的企业产生的应税营业收入，考核时以乐山高新区税务局提供数据或企业提供税务局电子增值税和所得税申报表（应税营业收入栏）为准。

	孵化成效
	知识产权
	100个
	累计引进或培育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软著、专利等)，考核时需出具相应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软著证书或进入实质性审查环节的专利证明材料。其中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不少于30个。

	
	专业化人才培养
	50人
	专业运营公司帮助乐山高新区每年新培养投资、金融类、孵化等专业后备人才或开展技术咨询、人才培育、科技推广等服务的技术经理人合计不少于10人（考核人数以相关资格证书获得数量为准）。

	创业活动

	创业活动
	50场
	累计主办或联合举办行业活动、招商对接会、企业培训活动、社群活动、主题沙龙、投融资路演等线上及线下创业活动不低于50场，覆盖人次不低于1000人次，考核时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活动相关方案、签到表、现场照片及新闻通稿为准。

	
	活动覆盖人次
	1000人
	

	载体资质
	3年内完成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
	-
	除无客观硬性条件影响下（比如场地租赁期限、剩余有效租赁期限、注册年限、政策通知、立项公示等），注册并实际运营年内针对此指标认定，考核时需提供官方公示文件为准。若遇申报时间或公示立项时间延迟，此项考核对应延迟。

	
	5年内完成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
	-
	除无客观硬性条件影响下（比如场地租赁期限、剩余有效租赁期限、注册年限、政策通知、立项公示等），注册并实际运营年内针对此指标认定，考核时需提供官方公示文件为准。若遇申报时间或公示立项时间延迟，此项考核对应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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